
河北体育学院

2022年专业技术人员聘期考核和岗位聘用工作
实施方案
为进一步强化岗位管理工作，提高工作绩效，根据《河北省事业单位专业技术岗位聘用管理办法（试行）》（冀人社发[2010]57号），结合学院工作实际，制定本实施方案。
一、聘期考核
（一）考核原则

坚持客观公正、民主公开、注重实绩、全面考查的原则；坚持定性考核与定量考核相结合的原则；坚持考核结果与新一轮岗位聘用相结合的原则。

（二）考核范围与期限
凡在职在岗且聘用在专业技术岗位的专业技术人员（不含政工专业职务人员）均应参加本次聘期考核。

聘期考核的期限为2019年1月1日-2021年12月31日。
（三）考核内容

聘期考核实行按岗位系列、岗位等级分级实施，重点考核受聘人员在聘期内的岗位履职情况，主要包括业绩成果完成情况和业务能力综合评价。

1.业绩成果完成情况。按照《河北体育学院关于开展2018年专业技术人员聘期考核和岗位聘用工作的通知（冀体院字〔2018〕33号）》的有关规定，采取个人申报、二级单位初审、职能部门审核的方式，对被考核人员应完成的业绩成果进行定量考核。

2.业务能力综合评价。采取同行评价和考核聘用工作组评议相结合的方式，对被考核人员的业务能力进行定性考核。

（四）考核方法

本次考核采取量化赋分的方式进行，被考核人聘期考核得分=业绩成果得分×60%+业务能力综合评价得分×40%，满分为100分。

1.业绩成果得分。由各单位（部门）考核聘用工作组按照《专业技术岗位人员聘期内业绩成果考核指标体系》的标准，对被考核人进行量化赋分，满分为100分。

2.业务能力综合评价得分。由同行评价和考核聘用工作组评议两部分组成，满分为100分。计算公式为：业务能力综合评价得分=同行评价得分×60%+考核聘用工作组评议得分×40%。
（1）同行评价得分。被考核人为高校教师系列的，由其所属教研室全体专兼职教师（其他系列由其所属部门全体教职工、辅导员系列由全体专职辅导员），按照《专业技术岗位人员聘期内业务能力综合评价指标体系》的标准，对其业务能力进行评价。评价等次分为优秀、合格、不合格三个等次。
(2)考核聘用工作组评议得分。由被考核人所属单位（部门）考核聘用工作组成员，按照《专业技术岗位人员聘期内业务能力综合评价指标体系》的标准，对其业务能力进行评议。评议等次分为优秀、合格、不合格三个等次。

（五）考核程序

1.个人申报。参加考核人员填写《河北体育学院专业技术岗位聘期考核表》，并根据《业绩成果考核指标体系》中规定的聘期岗位任务，结合本人完成的实际情况，填写《专业技术岗位人员聘期考核业绩成果量化得分审批表》，并提供相关佐证材料。
2.业绩成果审定。

（1）二级单位初审。依据个人填报的《考核表》《量化得分审批表》，由其所在单位对被考核人业绩成果完成情况进行初审。

（2）职能部门审核。人事处、科研处、教务处及有关部门对各单位报送的《考核表》《量化得分审批表》及相关佐证材料复印件进行审核，材料原件留原单位备查。

（3）考核聘用工作组审定。各单位考核聘用工作组，依据相关部门审核意见，对被考核人业绩成果完成情况进行审定，并确定业绩成果得分后，填写《专业技术岗位人员聘期内业绩成果得分汇总表》。

3.业务能力综合评价。各单位考核聘用工作组分别组织相关人员，按照同行评价和考核聘用工作组评议的要求，对被考核人的业务能力进行综合评价，依据赋分标准进行量化打分，并填报《专业技术岗位人员业务能力综合评价表》和《专业技术岗位人员业务能力综合评价得分汇总表》。

4.单位考核意见。各单位考核聘用工作组，根据业绩评价得分和业务能力综合评价得分，计算专技人员聘期考核得分，初步确定聘期考核等次，并填写《专业技术岗位人员聘期考核得分汇总表》，作为公示材料进行公示，公示时间不少于3天。公示无异议后，将以下材料（纸质版和电子版），报学院领导小组办公室（邮箱为：rsc@hepec.edu.cn）：

（1）本单位聘期考核工作总结（内容包括考核组的构成、考核时间和地点、考核程序、等次的确定、公示结果等方面），须单位考核聘用工作组组长签字，加盖单位公章；

（2）《河北体育学院专业技术岗位聘期考核表》《专业技术岗位人员聘期考核业绩成果量化得分审批表》《专业技术岗位人员聘期内业绩成果得分汇总表》《专业技术岗位人员业务能力综合评价得分汇总表》《专业技术岗位人员聘期考核得分汇总表》。

5.审议结果。领导小组对各单位初定的考核结果进行审议，确定最终聘期考核结果。

6.结果公示。对专业技术岗位考核结果进行公示，公示时间不少于3天。

7.结果反馈。公示无异议后，各单位将考核结果以书面方式反馈给本人签字，并将考核等次填入被考核人《考核表》。

（六）考核等次的确定
考核结果分为优秀、合格、不合格三个等次：
1.优秀等次。聘期考核得分为90分及以上者，可确定为优秀等次。

有下列情况之一的，不得确定为优秀等次：

（1）未完成聘期内规定的教学工作量的；

（2）未完成聘期内规定的科研任务的；
（3）业绩成果得分低于90分的；
（4）业务能力综合评价得分低于90分的。

2.合格等次。聘期考核得分为60分及以上者，可确定为合格等次。

3.不合格等次。聘期考核得分为59分及以下者，可确定为不合格等次。

有下列情况之一的，可直接确定为不合格等次：

（1）聘期考核申报材料弄虚作假的；

（2）未经学院批准不参加本次聘期考核的；

（3）聘期内年度考核等次有“不合格”的；

（4）师德师风考核“不合格”的。
（七）考核结果的应用
1.考核等次为合格及以上的人员，可申请聘用至高一级别专业技术岗位，如不申请高聘可直接聘用至现岗位。

2.考核等次为不合格的，直接聘用到下一级别专业技术岗位。
（八）有关说明和要求
1.高校教师系列根据业务归口进行考核，其他系列在部门考核。

2.体校教师与教练的考核工作，由体校根据教师和教练员的工作实绩单独制定考核方案，报请学院领导小组同意后自行组织实施。
3.教学工作量任务标准以人事处核算后，下达的任务标准为准。其中：因人才培养方案调整等非个人原因造成无法完成教学工作量的，各考核聘用工作组出具情况说明，经教务处认定后，报人事处核减其教学工作量；公派在国（境）内外工作、进修学习、休产假的专技人员，将外出工作、进修学习、产假的时间进行折算，核减其教学工作量。 
4.下乡扶贫人员由各单位考核聘用工作组依据下乡工作表现、年度考核情况，确定其考核等次，原则上年度考核均为合格等次的，视为聘期考核合格。

5.下列人员可申请免于考核，直接聘在现岗位（《免考核申请表》：

（1）2019年之后新进或调入（含组织任命）人员，下一聘期不再申请聘用高一等级的；

（2）下一聘期内达到法定退休年龄且不再申请聘用高一等级岗位的。

6.2019年之后调入（含组织任命）人员，申请聘用高一等级岗位，应参加现聘用岗位聘期考核，业绩成果可累计其在原单位的成果（2019年1月1日至2021年12月31日）。
二、岗位聘用
（一）聘用范围与时间
此次聘用工作人员范围为现学院在职在岗的专业技术人员（含人事代理），以2019年1月1日至2021年12月31日间的业绩成果为准（含上一轮岗位聘用中2018年度未使用的成果）。专家称号及获奖为任现职以来取得的。属于首次聘用的业绩为任现职以来取得的。新聘期为三年（2022年1月1日-2024年12月31日）。

（二）聘用方法

1.本次专业技术岗位的聘用工作按学院核定的专业技术岗位控制数，在符合聘任条件的教职工中进行，由学院统一组织。

2.聘期考核合格及以上者，可申请竞聘高一级别专业技术岗位，也可申请聘用至现岗位；经学院批准同意免考核人员，可直接聘至现岗位；聘期考核不合格者，直接聘用至下一级岗位，保留现岗位基本工资（含岗位工资、薪级工资、基础绩效工资及绩效补充工资），院内奖励绩效工资下降一级。

3. 取得专业技术职务任职资格满3年以上，任现职后在本等级专业技术职务岗位聘用期满，并且具备晋升上一等级岗位条件的，可申请竞聘相应专业技术职务级别的上一级岗位，不得越岗位等级和职级聘用；取得专业技术职务任职资格不满三年的，可申请竞聘相应专业技术职务的最低等级岗位。

4. 取得现专业技术职务任职资格，因受岗位设置数额限制，聘用在下一级别专业技术职务等级的，聘用期满可申请竞聘现专业技术职务的最低等级岗位。

5.当符合竞聘岗位条件的人数多于空余岗位职数时，按符合岗位聘用条件数量的多少排序，数量多的优先聘用；如符合条件数量仍相同，聘期业绩成果得分高的优先晋级；如业绩成果得分还相同，任职年限长的优先晋级；如任职年限还相同，由院领导小组授权组成评审委员会进行综合审议，确定拟聘人员。

6.具备相应的专业技术职务任职资格，未聘用到本职级最低级岗位者，可直接聘用至下一职级最高级岗位。

7.聘用在管理岗位人员，符合专业技术岗位聘用条件的，可申请参加新聘期专业技术岗位竞聘，但只能竞聘具备资格职级内最低级岗位。

8.业绩成果突出的教师和教练，达到专业技术五级及以上聘用条件要求，可越职级申报校内低职高聘，其岗位工资、薪级工资、基础绩效工资和绩效补充工资等待遇以及岗位任务，均按高聘岗位执行。
（三）聘用程序

1.公布岗位聘用条件及岗位任务。

2.公布专任教师、其他系列、辅导员及体校教师教练等各级岗位设置及岗位空余数量。

3.个人提出申请。申请人填写《河北体育学院专业技术岗位聘用申请表》一式2份，并提供符合申请岗位聘用条件所涉及的佐证材料复印件（1份），复印件须经相关业务部门审核人签字并加盖单位公章，材料原件留原单位备查；申请聘在现岗位的人员，只填写《申请表》，不需提交个人佐证材料。

4.审核评议。申请人所在二级单位、相关职能部门和单位考核聘用组对其填写的《申请表》及佐证材料审核后，提交学院领导小组办公室进行审定，填写《河北体育学院专业技术岗位聘用汇总表》提出拟聘用意见，并将此表作为公示材料进行公示，公示时间不少于3天。
5.确定拟聘用人员。学院领导小组研究审议新一轮岗位聘用结果，确定拟聘用人员。

6.结果公示。对拟聘用人员进行公示，公示期不少于7天。公示无异议后，报请院党委常委会研究审定岗位聘用结果。

7.上报聘用结果。聘用结果上报省体育局、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审批。签订《专业技术人员岗位聘用合同》，一式3份，考核单位和被聘人员各持1份，1份人事处备案。

（四）有关说明和要求
1.竞聘专业技术二级岗位者，除符合学院二级岗位聘用条件外，还须符合冀人社发[2010]57号关于印发《河北省事业单位专业技术岗位聘用管理办法（试行）》的通知及冀职改办字[2015]270号关于《河北省事业单位专业技术岗位聘用管理办法（试行）》的补充通知的文件要求。

2.转系列评审取得资格人员，按照现职称资格参加竞聘，原岗位等级聘用年限和转评前同级资格年限可累计。

3.聘用至专业技术岗位的长病假人员，按现有管理政策执行。
4.在新聘期内达到法定退休年龄的人员，聘期截止日期为退休时间。

5.聘期内受处分人员的聘用工作，按照《事业单位工作人员处分条例》等文件规定执行。
6.新聘期的工资待遇，自省人社厅批复后的次月起执行。
7.高校教师系列科研型岗位的聘用工作，结合学院教学和学科建设工作实际，参照上一轮岗位聘用办法统筹开展。

8.新聘期内，因自然减员等原因专业技术岗位出现空缺岗位，可按照本方案中规定的聘用办法和程序，办理增补聘手续。

9.体校结合教师和教练岗位的工作实绩，自行制定上岗条件、聘期内岗位任务及聘用方案等，经广泛征求意见并经集体研究，报请学院领导小组同意后在学院下达的各级岗位空余数额内，自主完成聘用工作。
三、时间安排
（一）制定方案

2022年6月上旬，制定《河北体育学院2022年专业技术人员聘期考核和岗位聘用工作实施方案》，召开教职工代表大会审议通过。

（二）考核工作
1.前期准备。6月25日前，各单位（部门）进行动员部署，学习考核聘用文件，领会文件精神；参加聘期考核人员根据学院制定的考核标准对在聘期内履行岗位职责和完成目标任务的情况进行全面总结，如实填写《专业技术岗位聘期考核表》和《专业技术岗位人员聘期考核业绩成果量化得分审批表》，准备佐证材料。

2.审核材料。6月28日前，考核材料经所在单位初审并由负责人签字后，分别报送人事处、教务处、科研处进行审核。各单位考核聘用工作组对参加考核人员材料的真实性、完整性进行审核。

3.确定等次。6月28日-7月4日，各单位考核聘用工作组按照聘期考核办法和程序，组织开展业绩成果考核和业务能力综合评价，依据赋分标准，量化聘期考核得分，确定聘期等次。

4.审议结果。7月5日，学院领导小组，对各单位确定的专技人员的考核结果进行审议，确定最终考核结果。   

5.考核结果公示。7月5日-7月11日，在全院范围公示聘期考核结果。

（三）聘用工作
1.个人准备。7月8日前，申请参加岗位聘用的人员要按照相应的岗位聘用条件和岗位任务，对自身具备的条件和优势进行梳理总结，如实填写《河北体育学院专业技术岗位聘用申请表》，并提交个人佐证材料。

2.审核材料。7月8日-14日，聘用材料经所在单位初审并由负责人签字后，分别报送相关部门进行审核。各单位考核聘用工作组对申请聘用人员材料的真实性、完整性进行审核。

3.确定聘任人选。7月中下旬，学院领导小组按照聘用办法和程序确定新聘期岗位拟聘人选，在全院范围进行公示后，报请院党委常委会研究，确定岗位聘用结果。
4.上报审批。7月下旬，聘用结果上报省体育局、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审批，办理相关聘用手续。

四、工作纪律
1.如无特殊原因，被考核人不得以任何理由拒绝参加考核，考核中提交的所有材料均不得涉密。

2.各单位（部门）要高度重视考核聘用工作，按规定成立考核聘用工作组，加强组织领导，认真谋划、精心组织，严格落实责任，严明考核纪律，严把等次确定、公示监督、考核备案等关键环节，严格按照聘期考核结果及公布的专业技术岗位空余职数组织聘用，确保考核聘用工作质量和效果。

3.对在考核聘用工作中弄虚作假、欺骗组织的单位和个人，严格按照上级和学院的有关规定，给予严肃处理。

4.公示期内教职工对考核聘用结果有异议的可申请实名书面复议，复议申请由学院领导小组办公室受理，匿名复议材料一律不予受理。申诉或举报人必须以事实为依据，经查实，属于有意诬告者，将被严肃处理。

5.在教职工申请复议和提出申诉过程中，如发现有违规违纪问题线索，交由学院纪委依法依规从快处置，对违规违纪者追究问责。 

五、组织领导

1.学院成立岗位考核聘用工作领导小组（以下简称领导小组），负责本次考核与聘用工作。

组  长：申富平、邓明立

副组长：刘英奇、曹  荣、王志辉、樊秀峰、张华艳、

王  彬（常务）、史东林

成  员：（按姓氏笔画排序）

马国义、马敏卿、王金河、石润民、刘  明、刘  钢、

刘振忠、汪丽华、杨  威、李继东、周  栋、周建伟、

周德胜、赵  伟、高景龙、康  健、谢凤玲、程立锋、

韩志芳、魏汉琴
职  责：在既定的专业技术岗位职数下，全面负责专业技术考核和聘用相关事宜，研究审定专业技术职务岗位考核和聘用结果。

领导小组下设办公室（设在人事处）。

主  任：王彬（兼）

副主任：周建伟
成  员：马国义、程立锋、康健、王金河

职  责：负责考核和聘用的协调、组织、成果审核认定及上会材料的收集与整理工作。

1.各单位（部门）成立岗位考核聘用工作组（教职工不足5人的，与相近部门联合成立），负责本单位（部门）专业技术职务岗位人员考核和聘用工作。学生处成立辅导员考核聘用工作组，负责辅导员系列专技人员考核与聘用工作。考核聘用工作组组长由各单位（部门）行政负责人担任，成员包括领导班子成员、教授或副教授代表、教职工代表，人数一般不得少于5人。

2.为保证聘期考核聘用工作的顺利进行，各单位须确定1名联络员，于6月25日前将考核聘用工作组成员名单、联络员及联系电话纸质版和电子版报人事处（邮箱为：rsc@hepec.edu.cn）。
六.相关文件材料、表格见《材料汇编》，也可在学院和人事处网站下载、查询。

七.其他未尽事宜，按现有上级及学院文件执行，特殊情况由学院领导小组研究确定。

河北体育学院

                       二○二二年六月二十○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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